
2015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第一批）项目表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财政补助

资金
备注

国营猕猴岭林场
农贸市场建

设

新建3000平方米农贸市场及其附

属设施
714万元

总投资750万

元，其中单位

自筹36万元

单位：万元

2015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预算资金分配表

合 计 2943294329432943

21305 三亚市财政局 120120120120

21305 东方市财政局 50505050

21305 五指山市财政局 50505050

21305 陵水县财政局 100100100100

21305 昌江县财政局 100100100100

21305 保亭县财政局 100100100100

21305 乐东县财政局 1300130013001300

21305 琼中县财政局 1023102310231023

21305 白沙县财政局 100100100100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单位：万元

2015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以工代赈资金）预算资金分配表

合 计 5000500050005000

2130599 省发改委 8888

21305 东方市财政局 85858585

21305 五指山市财政局 669669669669

21305 定安县财政局 226226226226

21305 昌江县财政局 155155155155

21305 临高县财政局 725725725725

21305 乐东县财政局 1549154915491549

21305 琼中县财政局 1199119911991199

21305 白沙县财政局 384384384384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单位：万元

2015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国有贫困农场扶贫资金）
（第一批）分配表

2015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第二批）分配表

单位：万元

合 计 1500150015001500

2130504 省农垦总局 500500500500

2130504 儋州市财政局 500500500500

2130504 万宁市财政局 500500500500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合 计 1950195019501950

2130504 省农垦总局 1670167016701670

2130505 省农垦总局 280280280280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单位：万元

2015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发展资金）
（第二批）分配表

单位：万元

2015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发展资金）
（第一批）分配表

单位：万元

合 计 1934.21934.21934.21934.2

21305 海口市财政局 75757575

21305 三亚市财政局 50505050

21305 儋州市财政局 160160160160

21305 琼海市财政局 65656565

21305 文昌市财政局 75.275.275.275.2

21305 万宁市财政局 100100100100

21305 东方市财政局 100100100100

21305 五指山市财政局 100100100100

21305 陵水县财政局 118118118118

21305 澄迈县财政局 80808080

21305 昌江县财政局 109109109109

21305 乐东县财政局 148148148148

21305 定安县财政局 116116116116

21305 屯昌县财政局 110110110110

21305 临高县财政局 176176176176

21305 保亭县财政局 110110110110

21305 琼中县财政局 116116116116

21305 白沙县财政局 126126126126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合 计 19378193781937819378

2130506 省扶贫办 1840184018401840

21305 海口市财政局 600600600600

21305 三亚市财政局 251251251251

21305 儋州市财政局 1999199919991999

21305 琼海市财政局 467467467467

21305 文昌市财政局 466466466466

21305 万宁市财政局 960960960960

21305 东方市财政局 1161116111611161

21305 五指山市财政局 805805805805

21305 陵水县财政局 987987987987

21305 澄迈县财政局 642642642642

21305 昌江县财政局 598598598598

21305 乐东县财政局 1276127612761276

21305 定安县财政局 858858858858

21305 屯昌县财政局 571571571571

21305 临高县财政局 2515251525152515

21305 保亭县财政局 1002100210021002

21305 琼中县财政局 1139113911391139

21305 白沙县财政局 1241124112411241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015年中部地区
农业发展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合 计 15000150001500015000

213 五指山市财政局 1865186518651865

213 定安县财政局 2995299529952995

213 屯昌县财政局 2596259625962596

213 保亭县财政局 2174217421742174

213 琼中县财政局 2636263626362636

213 白沙县财政局 2734273427342734

科目代码 收款单位名称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 ■■■■■ ■■■■■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和国家有关扶贫开发方针政
策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是国家财
政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农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国
有贫困农场、国有贫困林场、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贫困团场（以下简称各地）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帮助提高收入水平，
促进消除农村贫困现象的专项资金。

本办法所指扶贫对象是指根据中央扶
贫标准、地方扶贫标准识别认定的农村贫
困家庭、贫困人口。

第三条 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按使用方向分为发展资金、以工代
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三西”农业建设
专项补助资金、国有贫困农场扶贫资金、国有
贫困林场扶贫资金、扶贫贷款贴息资金。

第四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的以工
代赈资金依照发展改革委制定的有关以工
代赈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依照财政
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制定的有关“三西”农业
建设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国有贫困农场扶贫
资金和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的管理，由财政
部分别会同国家民委、农业部、国家林业局，根
据资金用途的特点，依据本办法另行规定。

扶贫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的管理由财政
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根
据资金用途的特点，依据本办法另行规定。

第二章 资金预算与分配

第五条 中央财政贯彻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精神，依据减贫工作需要和财力情
况，在年度预算中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地方各级财政根据各地减贫工作需要
和财力情况，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规模的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并逐年加大投入规模。

省级财政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应
达到中央补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规模的一定比例，有关资金
投入情况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因素。

第六条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
投向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贫困村，其中新增部分主要用
于连片特困地区。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坚持向西
部地区（包括比照适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
贫困地区）、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边境
地区和贫困革命老区倾斜。

第七条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
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资金分配的因素主
要包括各地扶贫对象规模及比例、农民人
均纯收入、地方人均财力、贫困深度等客观
因素和政策性因素。客观因素指标取值主
要采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提供的数
据。政策性因素主要参考国家扶贫开发政
策、中央对地方扶贫工作考核及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评价情况等。

地方各级财政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应主要采取因素法分配，资金分配的因
素及指标取值由各地自行确定。

第三章 资金使用与拨付

第八条 各地应按照国家扶贫开发政策
要求，结合当地扶贫开发工作实际情况，紧密
围绕促进减贫的目标，因地制宜确定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使用范围。各地确定的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使用范围必须遵循如下基本方向：

（一）围绕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支
持扶贫对象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民族手工业
和乡村旅游业；承接来料加工订单；使用农业
优良品种、采用先进实用农业生产技术等。

（二）围绕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
活条件，支持修建小型公益性生产设施、小型农
村饮水安全配套设施、贫困村村组道路等，支持
扶贫对象实施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

（三）围绕提高农村扶贫对象就业和生
产能力，对其家庭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参
加实用技术培训给予补助。

（四）围绕帮助农村扶贫对象缓解生产
性资金短缺困难，支持贫困地区建立村级

发展互助资金，对扶贫贷款实行贴息等。
（五）围绕编制、审核扶贫项目规划，实

施和管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而发生
的项目管理费。

第九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中央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费不得用于下列各项支出：

（一）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二）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
（三）弥补企业亏损。
（四）修建楼、堂、馆、所及贫困农场、林

场棚户改造以外的职工住宅。
（五）弥补预算支出缺口和偿还债务。
（六）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
（七）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
（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扶贫。
（九）企业担保金。
（十）其他与本办法第八条使用规定不

相符的支出。
第十条 中央财政根据补助地方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规模（不含扶贫贷款贴息资金），
按照2%的比例提取项目管理费。各地不得
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从中央财政补助地
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提取任何费用。

中央财政提取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
管理费，依据补助地方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规模（不含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分配地方使
用。其中安排到县级的比例不得低于90%。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费实
行分账管理，专门用于扶贫规划编制、项目
评估、检查验收、成果宣传、档案管理、项目
公告公示、报账管理等方面的经费开支，不
得用于机构、人员开支等。

第十一条 地方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扶
贫开发工作需要，预算安排一定规模的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费，或者比照中
央财政提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费
的比例，从地方财政本级安排的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中提取项目管理费。安排或提取
项目管理费的规模及具体比例、分配和使
用管理办法由各地自行确定。

第十二条 各地要充分发挥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的引导作用，拓宽扶贫开发投入渠道，
加大整合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各类资金的力度，
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三条 财政部在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批准年度资金分配方案后，及时
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拨付到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上划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指标。

财政部采取提前下达预算等方式，将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按一定比例提前下
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
厅（局）要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执行进
度。收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拨款文件
后，及时将资金下拨到县（市、旗、区），同时
将拨款文件报送财政部。

第十五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中
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
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要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及时办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付手续。

第四章 资金管理与监督

第十七条 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
管理相关的各部门根据以下职责分工履行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职责。

（一）财政部门负责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的预算安排、拨付、管理和监督检查，会同
相关部门拟定补助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的分配方案。

（二）财政部商国务院扶贫办拟定补助地
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发展资金）的分配方案。

发展改革委商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
拟定以工代赈资金分配方案。

国务院扶贫办商财政部汇总平衡提出
统一分配方案，上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审定。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通
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时抄
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发展
改革委和扶贫办。发展改革委下达以工代
赈计划，财政部拨付资金。

（三）财政部门要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扶贫、发展改革、民
委、农业、林业、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要加强
相关财政扶贫项目的管理，确保项目实施进
度，充分发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四）国务院扶贫办、发展改革委、国家
民委、农业部、林业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等部门应及时将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
用管理情况报送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家
民委、农业部、林业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等部门的报告同时抄送国务院扶贫办。

（五）上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规模由财政部确定，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务、扶贫部门负责使用管理与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扶
贫、民委、农垦、林业、残联等部门分别会同
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本省（自治区、直辖
市）扶贫开发政策和财政部的有关要求，制
定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计划。由财
政部门负责汇总，并根据中央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下达情况按规定时间上报财政部，
同时抄送国务院扶贫办。

中央财政上年度提前下达预算的所有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须于本年度1月底前报
送资金使用计划；本年度下达预算的有关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须于中央财政下达预算后
六十个工作日内报送资金使用计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理使用的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由兵团财务部门于中央财政
下达预算后六十个工作日内将资金使用计
划报送财政部。

第十九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计
划需要明确资金具体用途、投资补助标准、
项目建设内容、资金用款计划等内容，并作
为绩效评价等工作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条 各地应根据扶贫开发工作的
实际情况，逐步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

第二十一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持
的项目实行项目管理制度，做到资金到项
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

第二十二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度
使用计划、支持的项目和资金额度要进行
公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扶贫对象给予补
助，在所在行政村进行公告、公示。

第二十三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行
报账制管理，分账核算。负责报账的具体
层级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确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用的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

管理实行绩效评价制度。绩效评价结果以
适当形式公布，并作为分配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的参考依据。绩效评价制度的具体实
施方案由财政部门商相关部门确定。

第二十五条 中央财政在发展资金中
每年安排部分资金，根据财政部和国务院
扶贫办对发展资金使用管理的绩效评价结
果对有关省份给予奖励补助。

奖励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参照本办法
执行。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和相关部门要
加强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的监督检
查，配合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做好资金和
项目的审计、检查等工作。

第二十七条 乡镇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
监管职能作用，加强对扶贫项目的巡视、检查，
发现违规问题及时制止并报告上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虚
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有关规定
处理、处罚、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
据本办法，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发展改
革委备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根据本办
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须进一步明
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具体用途、资金申
报资格和程序、资金补助方式、资金使用与
拨付程序、监督管理规定等内容。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
执行。2000年5月30日印发的《财政部、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
会关于印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和〈财政扶贫项目管理费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财农字〔2000〕18号）同时废止。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
务院扶贫办、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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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中部地区农业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部地区农业发展资
金（以下简称中部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
《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71号）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部资金是省级财政设立，
用于支持中部市县发展优势特色农业，促
进本地区农民增收的专项资金。

中部市县是指琼中县、保亭县、白沙县、
屯昌县、定安县和五指山市等六个市县。

第三条 中部资金的使用管理应遵循
以下原则：

（一）以市县政府为主体。中部资金项
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市县，实行“任务到市
县、资金到市县、权力到市县、责任到市县”
的管理机制。

（二）以农业规划为依据。中部资金项
目要符合农业规划要求，重点支持优势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

（三）以扶优扶强为重点。中部资金优先
支持具有产业和品牌优势、能带动农民增收
的项目，助推中部市县农业产业做大做强。

（四）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发挥中部资
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鼓励社会资
金投入，推动中部市县农业发展。

（五）以整合资金为抓手。市县政府应
以中部资金为平台，积极整合相关涉农资
金，统筹安排，集中投入。

第四条 省财政厅、省级主管部门（指省
农业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厅、省农垦总

局，下同）、省审计厅、市县政府按照以下职责
分工履行中部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职责：

（一）省财政厅负责中部资金预算安
排、下达、监督检查，会同省级主管部门拟
定资金分配方案报省政府审批。

（二）省级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市县政府
组织项目申报、实施、管理和验收，以及对
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省审计厅负责对中部资金使用管
理情况实施审计监督。

（四）市县政府负责组织制定资金整合
计划、项目申报、实施、管理和验收，规范使
用管理资金。

（五）市县财政、农业、畜牧、林业、海
洋、渔业、审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部资
金的有关工作。

第二章 资金分配与下达

第五条 中部资金按照因素法进行分
配。分配因素主要包括市县农业人口、贫
困人口、土地面积、农林牧渔总产值、中部
资金支出率、绩效和政策性因素。

（一）农业人口数量权重占20%，以《海
南省统计年鉴》有关数据为准。

（二）贫困人口数量权重占15%，以省
扶贫办提供的有关数据为准。

（三）土地面积权重占15%，以《海南省
统计年鉴》有关数据为准。

（四）农林牧渔总产值权重占10%，以
《海南省统计年鉴》有关数据为准。

（五）中部资金支出率权重占10%，以
省财政厅提供的有关数据为准。

（六）绩效权重占20%，以省政府办公
厅公布的上年度中部市县农民增收工作考
核结果为准。

（七）政策性因素权重占10%，参考省

出台的中部农民增收政策。
第六条 每年2月底前，省财政厅会

同省级主管部门按照第五条规定，拟定资
金分配方案上报省政府审批。

第七条 资金分配方案经省政府批准
后，省财政厅及时将中部资金拨付到有关市
县，同时抄送省政府办公厅和省级主管部门。

第八条 自资金下达之日起2个月内，
市县政府要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资金整合计
划，报送省财政厅和有关省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扶持对象与内容

第九条 中部资金用于扶持带动农民增
收效果明显的优势特色农业发展，包括种植业、
畜牧业、渔业、林业、休闲农业、农产品加工等。
具体扶持的内容应“看得见、摸得着、有指标、能
考核”。每个市县每年扶持的项目不超过5个。

对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等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而被有关部门通报的项目，在完
成整改前中部资金不予扶持、不予支付。

第十条 中部资金的扶持对象为农
民、农场职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等
农业生产者。用于发放种苗的，其扶持对
象应为农民、农场职工和供苗单位的非关
联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第十一条 对于扶持种苗的，财政资金补
助标准为不超过种苗售价的70%；对于扶持农
业生产设施的，财政资金补助标准为不超过造
价（售价）的50%。同时，对企业的补助不得超
过当年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总额的30%。

第十二条 市县可根据省补助的中部
资金规模，按照不超过1%的比例提取项目
管理费。

项目管理费专门用于实施方案编制
（含可研报告、初步设计）、监理、检查验收、
成果宣传、档案管理、项目公示公告、项目
评审、审计等与项目有关的开支。

第十三条 中部资金不得用于下列支出：
（一）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二）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
（三）弥补经费支出缺口和偿还债务；
（四）修建楼、堂、馆、所（含农业生产者

的管理用房）；
（五）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
（六）农业生产的日常管护支出；
（七）弥补亏损和作为担保金；
（八）其他与农业生产无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四章 资金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中部资金项目可采取先建后
补、以奖代补、贷款贴息、股权投资等方式实施。

第十五条 中部资金项目中属于政府采
购范围的，应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中部资金项目中属于招投
标范围的，应按照招投标的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实行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以单
个补助对象、奖励对象为招标主体，而不能
将政府部门作为招标主体。

第十七条 中部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一）对于先建后补、以奖代补项目，待
项目验收通过后，经财政支付机构审核主
管部门的请拨单和验收报告（需附验收人
员签名）合格后支付资金。

先建后补项目可采取分部验收、分部
补助方式。项目由若干子项目构成的，子
项目实施完成并经验收通过后，即可支付
该子项目资金。

（二）对于非先建后补、以奖代补项目，开
始实施后，可预付不超过该项目财政扶持资
金总额的30%，其余资金根据项目实施进度
分期支付；项目实施完成时，最多可支付该项
目财政扶持资金总额的80%；项目验收通过
后，方可支付剩余的项目财政扶持资金。

第十八条 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方
式获得的财政补助资金，由受助者自主使用。

第十九条 中部资金实行公示公告制
度。按照谁决策、谁公示公告、谁受理意见
的原则，由各级有关部门进行公示、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一）省财政厅分配下达资金后，要在
省财政厅门户网或《海南日报》上公告资金
规模、资金分配依据和资金分配结果。

（二）市县要通过当地报刊、广播电视、
网站或公开栏（墙）等，将项目名称、资金来
源、资金规模、实施地点、建设内容、实施期
限、预期目标、实施单位及责任人等进行事
前公示、事后公告。

（三）扶持到村、到户的项目，要在所在
行政村、自然村进行公示、公告。

第二十条 中部资金扶持的建设项目，
必须在项目申报后新（扩）建，不得以旧抵新。

第二十一条 严禁同一个项目重复申
请财政资金扶持。

第二十二条 中部资金项目调整由市
县政府审批，并报省财政厅和有关省级主
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中部资金结转结余资金按
照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
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5〕15号）规定执行。

当年资金原则上当年使用完，形成的
结转结余资金2年内可在“213农林水支
出”科目用途内调整使用，2年以上可由市
县财政收回统筹使用。

第二十四条 市县政府应于每年2月
底前将上年度中部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报送
省财政厅和省级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市县政府要主动配合省审
计厅做好中部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审计工作。

第二十六条 对于违规使用中部资金
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出资人、合伙

人（合作人）等，要列入“黑名单”，并在3年
内不得再列入中部资金扶持范围。

第二十七条 对虚报、冒领、截留、挤
占、挪用等违规使用中部资金的单位和个
人，一经查实，应立即责令改正，追回资金，
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
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
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对省财政厅、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省审
计厅、市县政府和其有关部门以及工作人员
在中部资金分配、使用、监管等工作中发生
失职渎职或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的，依照相关
规定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
有关省级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各市县应根据本办法制
定本市县实施细则，并报省财政厅和有关
省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15年6月12
日起执行，省财政厅印发的《海南省中部地
区农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琼财农
〔2009〕886号）同时废止。

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海南省财政厅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公开制度，2015年继续全面公开专项资金项目安排情况，保障专项资金决策科学、安排公平、运行安
全、使用高效。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财政专项资金分配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持有异议或进行举报的，请联系海南省财政厅纪检组（68531653），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